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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篇适用于客船、餐饮趸船的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

 

1.1.1.2  
本篇所涉及的客船分类按本指南第

5
篇第

1
章的有关规定。

 

 

1.1.2  
定义

 

1.1.2.1  
载客处所——系指载客围蔽处所和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总称。

 

1.1.2.2  
观光游览处所——系指供乘客散步、游览、观光的甲板开敞处所。观光游览处所包括所

有可以到达但不影响船员工作的露天甲板和舷侧甲板开敞处所，但不包括货舱口及距救生艇、救生舢

板周围

2m
以内的处所。

 

1.1.2.3  
卧席——系指在载客围蔽处所内设置固定床铺的席位。

 

1.1.2.4  
坐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固定的靠背坐椅的席位。

 

1.1.2.5  
散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固定坐凳或移动式坐凳的席位。

 

1.1.2.6  
站席——系指在载客处所内专门供乘客站立的席位。

 

1.1.2.7  
卧席客舱——系指在载客围蔽处所内设置卧席的客舱。 

1.1.2.8  
坐席客舱——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坐席的客舱。 

1.1.2.9  
散席客舱——系指在载客处所内设置散席或站席的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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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载运乘客的条件 

第 1节  通则 

2.1.1  
乘客处所 

2.1.1.1  
乘客舱室应与船员舱室分开设置。除本节

2.1.2.5
和

2.1.2.6
（

3
）所述情况外，客船不应载

运危险品。

 

2.1.1.2  
客船应在各舱室入口处设置标明舱室用途的铭牌，在乘客居住舱室的入口处，应示明编

号与载客人数。每个铺位及固定坐席也应编号。

 

2.1.1.3  
第

1
、

2
、

3
类客船应在各主要通道上设置指路铭牌，夜间应有灯光显示，指明所通向的

乘客居住舱室和服务舱室，表明各乘客舱室，公共舱室和服务舱室的位置。

 

2.1.1.4  
在船员工作及操作处所应设置“工作重地旅客止步”的警告牌。为防止发生意外，对于

禁止乘客触动的东西，可设置“危险”的警告牌或相应的醒目标志；在应急出口处，应设置“安全

门”或“安全梯道”的标志。

 

2.1.1.5  
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符合下列要求： 

（

1
）甲板开敞处所的顶部应设有遮阳避雨的顶篷，顶篷面积应不小于载客甲板面积；

 

（

2
）甲板开敞处所的四周应设置围壁或舷墙或栏杆，其中，舷墙和栏杆应符合本篇第

8
章的规定。

 

2.1.1.6  
观光游览处所可不设置遮阳避雨的顶篷，但应在甲板开敞处所的四周设置围壁或舷墙或

栏杆，其中，舷墙和栏杆应符合本篇第

8
章的规定。

 

 

2.1.2  
其他 

2.1.2.1  
客船、餐饮趸船所核定的乘客定额应确保船舶满足本指南有关载重线、完整稳性、破损

稳性(适用时)、救生设备等要求。

 

2.1.2.2  
本篇所提到的甲板开敞处所系指除由外板、舱壁、固定围壁、甲板或盖板所围成的处所

以外的甲板处所。

 

2.1.2.3
  Ⅰ型客滚船和Ⅱ型客滚船应设置供乘客（含司机及随车工作人员）使用的卧席客舱。

 

2.1.2.4
  Ⅰ型客滚船应设置供乘客（除司机外）上、下船的通道，该通道不应途经或穿过滚装处

所。

 

2.1.2.5
  Ⅱ型客滚船在载运危险品车辆时，不应载运其他车辆，也不应载运除司机和随车工作人

员以外的乘客，且司机和随车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应超过

12
人。 

2.1.2.6  
车客渡船载运乘客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车客渡船应设置供车载乘客和散客使用的坐席客舱或组合设置坐席客舱和散席客舱； 

（

2
）车客渡船允许散客随身携带自行车和二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时，应设置自行车、二

轮摩托车（包括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区，停放区与其他载客处所应采用栏杆或标识线进行分隔；

 

（

3
）车客渡船在载运危险品车辆时，不应载运其他车辆，也不应载运除司机和随车工作人员以外

的乘客，且司机和随车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应超过

12
人。

 

 

第 2节  不准载运乘客的处所 

2.2.1  
一般要求 

2.2.1.1  
客船的下列处所不应核定载客：

 

（

1
）船员居住舱室及船员生活必需的处所；

 

（

2
）医务室、厨房及船上操作与日常事务所需的服务处所；

 

（

3
）盟洗室、厕所、浴室等卫生处所；

 

（

4
）上甲板以下在船首防撞舱壁之前的处所；

 

（

5
）由船首柱向后至绞锚盘或绞锚机底座后缘

1m
的甲板面积范围内；

 

（

6
）扶梯及通道；无固定顶篷的甲板开敞处所（航行时间不超过的

0.5h
车客渡船除外）

 
；

 

（

7
）货舱；

 

（

8
）存放和升降救生艇、救生舢板的处所及无舷墙或栏杆设备的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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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不能阻止货物或燃料蒸发气体侵入的一切舱室；

 

（

10
）无照明设备或通风不良的舱室；

 

（

11
）凡与储藏易燃、易爆物料(如汽油、石油和弹药等)舱室相毗邻的处所以及与固定消防站相毗

邻的处所； 

（

12
）开有舱口，但其四周无固定围壁的处所；

 

（

13
）凡与油漆间或储灯间未用气密舱壁隔开的围蔽舱室。通过公共走廊或公共舱室与油漆间或储

灯间相通的舱室(油漆间或储灯间如有直接与上甲板相通的出口，而乘客舱室亦有单独的出口，则该舱

室可准许载客)

 
；

 

（

14
）与机炉舱直接相邻，未在其隔壁上加装绝热覆盖物的处所，则在距机炉舱隔壁

0.6m
范围内不

应载运乘客；

 

（

15
）没有围壁或固定栏杆或舷墙保护的甲板处所；

 

（

16
）除上述处所外，本社认为不适于载客的处所。

 

2.2.1.2  
除

2.2.1.1
所述的处所外，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和车客渡船的滚装处所、车辆甲板下

的围壁处所也不应核定载客。

 

 

2.2.2  其他 

2.2.2.1  
储存燃油的油柜不应安置在乘客舱室内，如围蔽的乘客舱室位于燃油舱之上(燃油闪点限

于在

60
℃以上)时，则该舱室的甲板应以不能溶解于石油的不燃性及保证气密的涂料作敷层，其厚度

不小于

4cm
或设置高度至少为

0.9m
的隔离空舱，且该甲板不应开有人孔或其他孔口。

 

2.2.2.2  
除按客运规则所准许乘客随身携带的小件行李外，乘客舱室不应装运任何货物。乘客随

船托运的行李、包裹等应安置在行李间或船上指定的位置。

 

 

 

 



第 3章 乘客舱室的分类 

第 9篇 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指南 

9—4 

第 3 章  乘客舱室的分类 

第 1节  客舱种类 

3.1.1  客舱等级 

3.1.1.1  
各类客船根据营运需要分为下列客舱

: 

（

1
）卧席客舱——系指设有固定床铺的客舱。卧席客舱分为下列三种: 

① 软卧(一等或二等)客舱，为单层软席卧铺客舱，每一房间以不多于

2
人为宜； 

② 甲种硬卧(三等或四等)客舱，为双层硬席卧铺客舱； 

③ 乙种硬卧(五等)客舱，为三层硬席卧铺客舱。 

（

2
）坐席客舱——系指在固定围蔽的舱室内或有遮阳避雨顶篷的甲板开敞处所设有固定的靠背坐

椅的客舱。坐席客舱分为下列二种: 

① 软坐席客舱； 

② 硬坐席客舱。 

（

3
）散席客舱分为下列三种: 

① 固定坐凳散席客舱； 

② 移动式坐凳散席客舱；

 

③ 站席客舱。 

 

3.1.2  客舱设置要求 

3.1.2.1  
第

1
、

2
类客船应设置软卧客舱或甲种硬卧客舱或组合设置软卧客舱和硬卧客舱。

 

3.1.2.2  
第

3
类客船和逆水延续航行时间超过

1h
的第

4
类客船可设置坐席客舱或组合设置坐席客

舱和卧席客舱。

 

3.1.2.3  
逆水延续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1h
的游览船应设置坐席客舱。

 

3.1.2.4  
除游览船外，逆水延续航行时间小于等于

1h
的第

4
类客船和第

5
类客船可组合设置坐席

客舱和散席客舱，组合设置坐席和散席时，坐席和散席的数量应按乘客总人数的

100%
设置，其中：第

4
类客船，坐席客舱坐椅数量应大于等于乘客总人数的

60%
；第

5
类客船，坐席客舱坐椅数量应大于等

于乘客总人数的

30%
。

 

3.1.2.5  
同一乘客舱室内不应设有不同等级的席位。对于本节

3.1.2.4
所述的船舶，可在同一乘客

舱室内同时设有坐席和散席，但应采用栏杆或通道或标识线进行分隔。

 

3.1.2.6  
对于只有单层或单一载客处所的第

5
类客船，若设置的坐椅

/
坐凳数量（包括坐席客舱的

坐椅数量和散席客舱的固定坐凳

/
移动式坐凳数量）确有困难不能完全满足本节

3.1.2.4
的要求时，其余

的坐席乘客和散席乘客可按站席设置；对于其他的第

5
类客船，若设置的坐凳数量（包括散席客舱的固

定坐凳数量和移动式坐凳数量）确有困难不能完全满足本节

3.1.2.4
的要求时，其余的散席乘客可按站

席设置。

 

站席的乘客定额核定和站席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站席的乘客定额应按本篇第 4章

4.1.2.3
的规定计算；

 

（

2
）散席客舱内的站席布置应防止乘客集中和便于疏散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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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乘客定额标准 

第 1节  核定乘客定额的基本要求 

4.1.1  一般要求 

4.1.1.1  
核定乘客定额时，每一乘客应作为定额的计算单位。

 

4.1.1.2  
卧席应按每位乘客占用一个固定床铺计算乘客定额，坐席、散席和站席按本节

4.1.2
计算

乘客定额。车客渡船按本节

4.1.3
计算乘客定额，餐饮趸船按本节

4.1.4
计算乘客定额。

 

4.1.1.3  
第

1
、

2
类客船应设有适量的观光游览处所；单程逆水延续航行时间(不包括中途停港时

间)大于

0.5h
的游览船，若观光视野不良时，也应设有适量的观光游览处所。

 

 

4.1.2  坐席、散席和站席的乘客定额 

4.1.2.1  
坐席应按载客处所内设置的固定坐椅（含沙发）计算乘客定额，坐席乘客定额

N1 按下式

计算：

 

W

l
nN

i1

11
∑+=  

当

W

l
i1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n1——单人固定坐椅的数量；

 

W
——坐椅椅面的宽度，

m
，见本章

4.2.3.1
；

 

l1i——第

i
件两人及以上的固定坐椅（含沙发）的有效长度，

m
。

 

 

4.1.2.2  
散席应按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和所设置的坐凳计算乘客定额，散席乘客定额

N2

按下列公式计算，取小者：

 

AN 45.2
2
=  

4.0

2

22

i
l

nN ∑+=  

当 A45.2 和

40.0

2i
l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A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

m
2
，见本节

4.1.2.4
和

4.1.2.5
； 

n2——单人固定坐凳和移动式坐凳的数量；

 

l2i——第

i
件两人及以上的固定坐凳和移动式坐凳的有效长度，

m
。

 

 

4.1.2.3  
对于本篇第

3
章

3.1.2.6
所述的站席，应按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计算乘客定额，

站席乘客定额

N3 按下式计算：

 

AN 8.1
3
=  

当 A8.1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A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

m
2
，见本节

4.1.2.4
和

4.1.2.5
。

 

 

4.1.2.4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仅计入用于核定散席乘客定额的处所，且计入用于核定散

席乘客定额的载客甲板开敞处所应符合本篇第

2
章

2.1.1.5
的规定；服务、卫生、观光等公共处所不计

入。

 

4.1.2.5  
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按下述规定量取：

 

（

1
）面积根据其形状按几何方法计算；

 

（

2
）量计载客围蔽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时，应以高出甲板（平台）

1.0m
的水平高度量取，并

自肋骨的内表面量起；

 

（

3
）量计载客甲板开敞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时，其宽度自排水槽内表面量起；无排水槽和栏

杆或舷墙位于排水槽以内时，应自栏杆或舷墙内表面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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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一载客处所内设有坐席和散席时，按本篇第3章

3.1.2.6
的规定划分的散席范围量取甲板（平

台）面积；

 

（

5
）计量所得的面积应扣除该面积内不载客的障碍物（含宽度小于

0.6m
处所）所占的面积。

 

（

6
）车客渡船的滚装处所不应计入载客处所的甲板（平台）面积。 

 

4.1.3  车客渡船的乘客定额 

4.1.3.1  
车客渡船的乘客定额按本节

4.1.2
要求核定。

 

4.1.3.2  
车客渡船所承载的乘客总人数

N
（包括司机、随车工作人员、车载乘客和散客）不应超过

本节

4.1.3.1
所核定的乘客定额，车客渡船所承载的乘客总人数

N
可按下式计算：

 

ncccN +++=
321

52550  

式中：

1
c
——大型客车设计载车定额数； 

2
c

——中型客车设计载车定额数；

 

3
c

——其他车型设计载车定额数；

 

n
——散客的人数。 

 

4.1.4  餐饮趸船的乘客定额 

4.1.4.1  
餐饮趸船乘客定额应根据其功能用途按住宿区域、餐饮区域和休闲娱乐区域予以核定。

餐饮趸船乘客定额总人数

N
按下式计算：

 

321
NNNN ++=  

式中：

N1——住宿区域乘客定额，见本节

4.1.4.2
；

 

N2——餐饮区域乘客定额，见本节

4.1.4.3
；

 

N3——休闲娱乐区域乘客定额，见本节

4.1.4.4
。

 

 

4.1.4.2  
住宿区域乘客定额

N1，按每位乘客占用一个固定床铺计算乘客定额。

 

4.1.4.3  
餐饮区域包括餐饮大厅、餐饮包房等餐饮处所，餐饮区域乘客定额

N2 按下式计算：

 

K

A

K

A
N

21

2
+=  

当

K

A
1
和

K

A
2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A1——餐饮大厅（含露天餐饮大厅）的甲板面积，

m
2
；

 

A2——餐饮包房的甲板面积，

m
2
；

 

K
——每位乘客所占用的甲板面积，

m
2
/
人，按表

4.1.4.3
选取。

 

 表 4.1.4.3 

序号

 
处所功能

 
处所对应的的甲板面积

 

（

m
2
）

 

每位乘客所占用的甲板面积

 

K
（

m
2
/
人）

 

1 
餐饮大厅（含露天餐饮大厅）

 A1 1.5 

2 
餐饮包房

 A2 2.2 

3 
卡拉

OK
及音乐茶座、咖啡室

 A3 1.5 

4 
舞厅、娱乐棋牌室

 A4 2.0 

注：多功能处所

K
取小值。

 

 

4.1.4.4  
休闲娱乐区域包括卡拉

OK
厅、音乐茶座、舞厅、娱乐棋牌室等休闲娱乐处所，休闲娱乐

区域乘客定额

N3 按下式计算：

 

K

A

K

A
N

43

3
+=  

当

K

A
3
和

K

A
4
有小数时，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

 

式中：

A3——卡拉

OK
及音乐茶座、咖啡室的甲板面积，

m
2
；

 

A4——舞厅、娱乐棋牌室的甲板面积，

m
2
；

 

K
——同本节

4.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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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5  
餐饮区域、休闲娱乐区域的甲板面积按本节

4.1.2.5
的规定量取。

 

 

第 2节  乘客居住舱室 

4.2.1  乘客舱室的净空高度 

4.2.1.1  
乘客舱室的净空高度按乘客舱室的底板上表面至天花板下表面（如无天花板则量至甲板

横梁下表面）垂直量取。

 

4.2.1.2  
乘客舱室的净空高度应大于等于表

4.2.1.2
的规定值。

 

表 4.2.1.2 

序号

 
客船类别

 
乘客舱室的净空高度（

m
）

 

1 
第

1
、

2
类大型客船

 2.1 

2 
第

1
、

2
类中、小型客船和第

3
类大型客船

 2.0 

3 
其他客船

 1.9 

 

4.2.2  床铺 

4.2.2.1  
卧席舱室的卧铺，量自床架内边缘的尺寸应大于等于下列规定值：

 

（

1
）软卧卧铺：

1.9m
×

0.8m 
； 

（

2
）硬卧卧铺：

1.9m
×

0.7m 
。 

下层卧铺铺面至上层卧铺下表面，或上层卧铺铺面至甲板横梁下缘或天花板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

0.85m
。下层卧铺距甲板的高度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应确保便于乘客使用下层卧铺。

 

4.2.2.2  
床铺可沿船舶横向或纵向设置。

 

硬席卧铺的固定床铺可以并排排列，但两床间须用高度大于等于

0.3m
的隔板隔开。

 

4.2.2.3  
双层铺不应上下错开设置。

 

双层及以上的床铺，应设置方便上层铺乘客上下床铺的踏脚或直梯。

 

4.2.2.4  
应在上铺床边设有防止人从床上滑跌落地的设施。

 

 

4.2.3  坐椅 

4.2.3.1  
每一乘客所占固定软座坐椅椅面的尺度应大于等于

0.50m×0.48m
，硬座椅面的尺度应大

于等于表

4.2.3.1
的规定值。

 

第

2
、

3
、

4
类大型客船的椅面尺度，应符合表

4.2.3.1
对第

1
类客船的规定。 

 表 4.2.3.1 

硬座椅椅面尺度(

m
)

 
硬座椅椅面尺度(

m
)

 
客船类别

 
宽

 
深

 
客船类别

 
宽

 
深

 

第

1
类客船

 0.45 0.45 
第

3
类客船

 0.45 0.40 

第

2
类客船

 0.45 0.40 
第

4
类客船

 0.40 0.38 

 

坐椅椅背高出椅面的高度，对坐椅同向排列者，应大于等于

0.45m
，坐椅对向排列者，应大于等

于

0.8m
，第

3
、

4
类客船的椅背高度可以不受此限。

 

4.2.3.2  
椅与椅之间的距离（指净间距，即同向排列时前椅椅背后缘至后椅坐面前缘的水平距离，

对向排列为两椅坐面前缘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等于表

4.2.3.2
的规定值。

 

第

2
、

3
、

4
类大型客船的椅间距离，应符合表

4.2.3.2
第

1
类客船的规定。

 

 表 4.2.3.2 

客船类别

 
第

1
类客船

 
第

2
类客船

 
第

3
类客船

 
第

4
类客船

 

对向排列

 0.60 0.55 0.50 0.45 
椅与椅之间的距

离（

m
）

 
同向排列

 0.38 0.35 0.30 0.28 

 

4.2.4  坐凳 

4.2.4.1  
单人坐凳的凳面面积应大于等于

0.045m
2
，长坐凳的宽度一般应大于等于

0.14m
。

 

4.2.4.2  
坐凳应采用同向排列布置，凳与凳之间的距离（指净间距，即前凳后缘至后凳前缘的水

平距离）应大于等于

0.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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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  通道、出入口和扶梯 

4.3.1  通道 

4.3.1.1  
床铺对向排列，沿两床铺间或床铺与舱壁之间的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通道两边的床铺数小于等于

12
个（即

6
个双层床，以下同），其床间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

0.6m
； 

（

2
）通道两边的床铺数大于

12
个或设三层铺，其床间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

0.8m
。 

4.3.1.2  
床铺沿船舶横向并排排列，通道沿床端纵向布置。纵向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表

4.3.2.1
有

关纵向内通道的规定。

 

如纵向内通道较宽，允许在纵向通道上设置散席（如帆布躺椅），但应在床铺与帆布躺椅之间留出

不小于

1.0m
宽度的走道。

 

4.3.1.3  
坐席客舱和散席客舱内的坐椅

/
坐凳如沿船舶横向布置，坐椅

/
坐凳的布置应对称、均

衡，并同向或对向排列，且舱室内须设置纵向通道。纵向通道的宽度，应大于等于

0.7m
。如通道一端

不能走通，此宽度可向末端逐渐减少，但末端宽度应大于等于

0.5m
。纵向通道的数量，应满足室内任

一座位与通道的距离小于等于

2.5m
。通向舷边的横向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

0.7m
，如两边或一边坐椅面

向通道，该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

1.0m
。如坐椅

/
坐凳沿船舶纵向布置，纵向通道宽度应大于等于

1.0m
。

 

 

4.3.2  出入口 

4.3.2.1  
每一卧席舱室，均应设有便于通向甲板开敞处所的出入口。如舱室出入口仅通向纵向内

通道，该纵向内通道的出入口应直接通向甲板开敞处所，或经由横向通道通向两舷开敞处所。

 

舱室出入口、

舱室纵向内通道和横向通道的宽度及数量，应大于等于表

4.3.2.1
的规定值。

 

如纵向内通道并不通向甲板开敞处所，仅能由楼梯口通向上层（或下层）甲板的横向通道，然后才

能通向甲板开敞处所。此时，该横向通道的宽度及出入口应根据上下两层所包括舱室床铺数的总和按表

4.3.2.1
选取。

 

 表 4.3.2.1 

纵向内通道

 
横向通道

 
舱室出入口

 

出入口

 
出入口

 

通道

 

 

 

舱室床铺数

 

宽度（

m
）

 
宽度（

m
）

 
数量

 
通道数

 
宽度（

m
）

 
宽度（

m
）

 
数量

 
宽度（

m
）

 
数量

 

≤

11 
—

 
—

 
—

 
—

 
—

 
—

 
—

 0.6 1 

12~30 
—

 
—

 
—

 
—

 
—

 
—

 
—

 0.6 2 

31~100 1.2 1.0 1 1 1.2 0.8 2 
—

 
—

 

101~200 1.3 1.0 2 2 1.1 0.8 4 
—

 
—

 

≥

201 1.4 1.2 2 2 1.2 1.0 4.0 
—

 
—

 

注：表列床铺数。当核算舱室出入口时，是指一个舱室内的床铺数，当核算纵向内通道或横向通道时，是指纵向内

通道通过的所有各舱室床铺数的总和。 

 

4.3.2.2  
坐席舱室和散席舱室通向开敞部分的出入口数应按舱室乘客人数大于等于表

4.3.2.2
的规

定值。

 

 表 4.3.2.2 

舱室内乘客人数

 
出入口数

 
出入口宽度（

m
）

 

≤

50 1 0.8 

2 0.8 
51~100 

1 1.0 

3 0.8 
101~150 

2 1.0 

3 1.0 
151~200 

2 1.4 

4 1.2 
≥

201 
2 1.6 

 

两个及以上的出入口应尽可能相互远离。

 

如舱室的纵向出入口是通向横向通道，然后由横向通道通向两舷开敞部分，该横向通道的出入口

宽度，应按与横向通道相连的乘客舱室内乘客人数之和大于等于表

4.3.2.2
所规定的出入口宽度，横向

通道的宽度应大于等于出入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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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围蔽处所内乘客舱室的门应向内开，通向开敞处所的门应向外开。公共场所以及乘客较

多的舱室的门应向外开或是内外均可开关的弹簧门。

 

通向通道的门当开启时，应能紧密贴住通道壁板而不妨碍人在通道中走动。 

 

4.3.3  应急出口 

4.3.3.1  
如纵向通道的出入口并不直接通向甲板开敞处所，仅能通向其他服务舱室，虽然该服务

舱室另有出入口通向甲板开敞处所，此时不应认为该纵向内通道的出入口是正常出入口，而可认作是

应急出口。但对于交通船可不受此限。

 

4.3.3.2  
客船除了应在围蔽的乘客舱室内设置按本章规定的通道及出入口外，尚应增设能通向舷

边或舷外的应急出口，或增设通向上层露天甲板的应急扶梯口。

 

（

1
）卧席舱室内配置的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数，应大于等于表

4.3.3.2
（

1
）的规定值。 

 表 4.3.3.2（1） 

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数

 
围蔽舱室内床铺数

 
舱室出入口数

 
舱室位于干舷甲板下

 
舱室位于干舷甲板上

 

≤

30 1 
免设

 
免设

 

2 
免设

 
免设

 
31~100 

1 
—﹡

 
免设

 

101-200 2 2 1 

201~300 2 4 2 

注：符号

﹡

表示仅设有一个出入口的舱室不允许布置在干舷甲板以下的部位。

 

 

（

2
）坐席舱室或散席舱室内配置的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应大于等于表

4.3.3.2
（

2
）的规定值。 

舱室乘客人数超过

300
人时，按表

4.3.3.2
（

2
）每满

50
人增设一个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

 

（

3
）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客舱，其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应符合本条文（

1
）和（

2
）对干舷甲板

下舱室的规定。 

 表 4.3.3.2（2） 

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数

 
围蔽舱室内乘客人数

 
舱室出入口数

 
舱室位于干舷甲板下

 
舱室位于干舷甲板上

 

≤

30 1 
免设

 
免设

 

2 
免设

 
免设

 
31~100 

1 1 
免设

 

3 1 
免设

 
101-200 

2 2 1 

4 2 1 

3 3 2 201~300 

2 4 2 

 

4.3.3.3  
应急出口宽度应大于等于

0.6m
。应急扶梯口的开孔应大于等于

0.8m
×

0.8m
。

 

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应尽可能远离通常的出入口或扶梯，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设在舷边时，应

左右对称设置；当设置几个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时，应均匀设置。

 

    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正常情况下可以关闭不用，但应保证在紧急情况时能随时可以使用。如用

锁封闭，其钥匙应存放于近旁用玻璃封闭的随时可取的位置。

 

4.3.3.4  
应急出口的门应向外开启，乘客舱室内的窗户一般不能作为应急出口，如需作为应急出

口，除符合本节

4.3.3.2
和

4.3.3.3
的规定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窗户应设置在干舷甲板以上； 

（

2
）窗户开口尺寸应大于等于（

0.8
×

0.8
）

m
2
； 

（

3
）窗口下缘离开乘客站立面的距离应小于

0.8m
； 

（

4
）窗户内外不应设置护栏等阻碍出入的设施； 

（

5
）应配置能在紧急情况下打开或破碎窗户的工具。 

 

4.3.4  扶梯 

4.3.4.1  
相邻两层甲板之间的扶梯数及每具扶梯的最小净宽度应根据上层甲板乘客人数按表

4.3.4.1
的规定设置。

 

 

 表 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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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甲板乘客人数

 
扶梯数

 
每具扶梯的最小净宽度（

m
）

 

≤

100 1 0.8 

101~150 2 0.8 

≥

151 2 

1000
8.0

1
N

+  

表中：

N1——上层甲板的乘客人数。 

 

表

4.3.4.1
计算所得之值在小数点后取一位数。

 

扶梯数超过表

4.3.4.1
的规定值时，可以相应减小扶梯的净宽度，但所有扶梯的净宽度总和应大于

等于表

4.3.4.1
所列扶梯净宽度的总和，且每具扶梯的净宽度应大于等于

0.8m
。

 

4.3.4.2  
通往干舷甲板以下乘客舱室的扶梯数，应根据干舷甲板下的出入口数配置，扶梯宽度应

与出入口宽度相配合。

 

4.3.4.3  
客船上为乘客使用的扶梯与甲板的夹角，一般应小于等于

50
°，踏步高度小于等于

225mm
，扶梯两旁应装有牢固的扶手，梯身背后应有衬板，所有踏步板上均应设置防滑装置。

 

 

4.3.5  餐饮趸船的补充规定 

4.3.5.1  
餐饮趸船应至少设有两个尽量远离的撤离本船的出入口，出入口的宽度应根据乘客定额

按表

4.3.5.1
的规定设置。

 

表 4.3.5.1 

乘客定额人数

 
出入口宽度（

m
）

 

≤

100 0.8 

10
1～

150 1.0 

15
1～

200 1.4 

≥

201 1.6 

 

4.3.5.2  
舱室均应设有便于通往甲板开敞处所的出入口。如舱室出入口仅通往纵向内通道，该纵

向内通道应至少设置两个出入口且应直接通往甲板开敞处所，或经由横向通道通往两舷开敞处所。纵

向内通道宽度和横向通道的宽度应大于等于

1.4m
，出入口的宽度应大于等于

1.2m
。

 

4.3.5.3  
面积大于

40m
2
的餐厅、舞厅、会议厅或类似公共处所应至少设置

2
个尽量远离的出入

口。

 

4.3.5.4  
餐饮趸船在各主要通道上应设置指路铭牌，夜间应有灯光显示，指明所通往的乘客居住

舱室和服务舱室，表明各乘客舱室、公共舱室和服务舱室的位置。

 

 

4.3.6  其他 

4.3.6.1  
乘客处所的通道、出入口（包括应急出口）和梯道等处不应堆放杂物、大件行李和货物

等物品，以保持其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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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公共处所及服务处所 

第 1节  厨 房 

5.1.1  一般要求 

5.1.1.1  
厨房的设置应符合第

5
篇第

3
章的有关规定。

 

5.1.1.2  
厨房应远离厕所、浴室和盥洗室等处所，应特别注意避免烹调气味透入居住处所。厨房

应有通向开敞甲板的门，且应向外开启，厨房不能作为通向其他舱室的通道。

 

5.1.1.3  
厨房内炉灶的烟道，应用绝热和防火敷料包扎，包扎至露天甲板，烟道上应装有开口

盖，以便清洁烟道。

 

5.1.1.4  
厨房的顶部和四周如须与相邻舱室绝热，其绝热物必须以不燃材料制成。

 

5.1.1.5  
厨房炉灶与舱壁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

150mm
，且舱壁上应敷设一定厚度的绝热敷料，外

包镀锌皮，该绝热敷料应比炉灶的投影外缘扩大

200
至

300mm
。

 

5.1.1.6  
厨房内的地板应敷以防滑材料。

 

 

5.1.2  餐饮趸船的补充规定 

5.1.2.1  
厨房一般应设置在干舷甲板以上，并注意避免烹调气味渗入其它公共或居住处所。

 

5.1.2.2  
若厨房设置在干舷甲板以下，至少应有两个直接通往干舷甲板开敞处所的梯道及出入

口，并应设置动力通风系统，且不允许在厨房内设置液化石油气炉灶。

 

 

第 2节  餐 厅 

5.2.1  一般要求 

5.2.1.1  
第

1
、

2
类客船应设置乘客餐厅。

 

5.2.1.2  
乘客餐厅的面积应大于等于表

5.2.1.2
的规定值。

 

 表 5.2.1.2  

客船类别

 
乘客餐厅面积（

m
2
）

 

第

1
类客船

 0.2N 

第

2
类客船

 0.16N 

注：表中

N
为乘客定额总数。 

 

5.2.1.3  
提供餐饮服务的第

1
、

2
类客船应设置单独的餐具洗涤间和餐具贮存间。餐具洗涤间和餐

具贮存间不应占用餐厅的面积。

 

5.2.1.4  
第

1
、

2
类客船在餐具贮存间内不应洗涤餐具。

 

5.2.1.5  
其它客船应根据餐饮服务的需要设置乘客餐厅。

 

 

第 3节  粮食库、食物库和小卖部 

5.3.1  一般要求 

5.3.1.1  
供应膳食的客船，应根据需要设置足够容量的粮食库或粮食柜。

 

5.3.1.2  
粮食库和食物库应布置于出入方便的位置，其出入口不应设置在靠近厕所、医务室、浴

室及盥洗室等出入口附近，且不应邻近温度较高的舱室。

 

5.3.1.3  
粮食库应采取使粮食干燥不致发霉或变质的有效措施。储藏易腐食物的仓库应设有冷藏

设备，冷藏库内应设有偶然被关在库内的人员呼救用的报警装置。

 

5.3.1.4  
粮食库和食物库应保持干燥，并有隔热绝缘设施。舱壁应为水密，舱内应设有木柜或搁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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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  
客船上的小卖部应设在乘客易到达的处所，不应设在厕所、医务室、浴室、盥洗室等出

入口附近。

 

5.3.1.6  
粮食库、食物库和小卖部，应设有防止老鼠潜入的装置。在任何位置不得投放具有毒性

的灭鼠药。

 

 

第 4节  行李舱与卧具室 

5.4.1  一般要求 

5.4.1.1  
第

1
、

2
类客船应设置行李舱。行李舱应有方便的出入口，行李舱的围壁应保证可靠的防

潮和绝热，并设置适宜的通风和照明设备。如小型客船不可能设置行李舱时，应划出一定的地方作为

大件行李存放处所。

 

5.4.1.2  
凡设有卧席客舱的客船，应根据需要设置足够容量的卧具储藏室。

 

卧具储藏室应保证可靠地防潮。

 

 

第 5节  阅览室 

5.5.1  一般要求 

5.5.1.1  
第

1
类客船应设置阅览室。第

1
类的中小型客船如设置阅览室有困难时，可设图书柜，

以供乘客借阅书报。

 

5.5.1.2  
阅览室的门应向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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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卫生处所及医务处所 

第 1节  盥洗设备 

6.1.1  一般要求 

6.1.1.1  
第

1
、

2
类的大、中型客船应设置乘客公共盥洗室，乘客公共盥洗室应与船员盥洗室分开

设置。

 

6.1.1.2  
乘客公共盥洗室的水龙头数目应大于等于下列规定：

 

（

1
）第

1
类的大型客船：当乘客不超过

100
人时，以每

20
人一副水龙头计算；当乘客超过

100
人时，

应按下式计算： 

30

100
5

−
+=
乘客总人数

水龙头数目  

如单独的舱室内设有专用盥洗盆，该舱室的乘客人数可以不计入乘客总人数内； 

（

2
）第

1
类的中型客船和第

2
类客船，按本条文(1)规定值的

1/2
配备； 

（

3
）第

3
类客船当设有固定卧席时，应根据固定卧席乘客人数按本条文（

1
）的规定配备； 

（

4
）不设固定卧席的第

3
类客船和第

4
类大中型客船应至少配设一副水龙头供便后洗用。

 

按本条文（

1
）、（

2
）、（

3
）规定设置的每副水龙头应能调整冷热供水。 

6.1.1.3  
公共盥洗室的水龙头间距应大于等于

0.6m
。

 

6.1.1.4  
公共使用的盥洗盆和单独的盥洗盆的污水应由单独水管或经污水舱排出舷外，公共盥洗

室内应特别注意设置足够数量的泄水管或加大泄水管的直径，以保证地面不积水。

 

6.1.1.5  
公共盥洗室的墙壁在大于等于

1.25m
的高度内应设瓷砖或与之等效的材料，地面上应铺

有木格板或敷料。盥洗室中污水应由专门的管系排出，如盥洗室内水龙头超过

10
副时，盥洗室应有两

个出入口，并且其中一个应尽可能通向通道。

 

在公共盥洗室内应设有镜子、挂帽钩、梳妆架、洗具架以方便乘客。 

6.1.1.6  
大、中型客船的公共盥洗室与公共厕所应分开设置。

 

 

第 2节  厕 所 

6.2.1  一般要求 

6.2.1.1  
客船应根据客位分布情况，设置供乘客使用的厕所。设置的大便器数

n
应大于等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

 

K
n

船上乘客总人数
=  

式中：K ——由表

6.2.1.1
选取。

 

 表 6.2.1.1  

客船类别

 
第

1
类客船

 
第

2
类客船

 
第

3
类客船

 
第

4
类客船

 

K 40 60 100 200 

注：① 当

n
小于

1
时，取

n
等于

1
； 

② 软卧舱室应设有专用厕所，该舱室乘客人数可以不计入上式乘客总人数中； 

③ 第五类客船可以免设厕所。 

 

6.2.1.2  
各类客船的厕所均应男女分设，并应有明显的铭牌。如未分设，应该是单独地在内可以

关闭的厕所。

 

乘客厕所应与船员厕所分别设置，如设置船员厕所有困难，可以合用乘客厕所，但计算大便器数时，

应包括船员人数在内。

 

6.2.1.3  
厕所中大便器数目在两个及以上时，应有隔板隔开。男厕所内应设置小便器或小便池

槽。

 

6.2.1.4  
各层甲板上的厕所，应尽可能布置在同一垂直线上，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设置在居住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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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餐厅、厨房、粮食库和小卖部的上面。如设置在居住舱室上面无法避免时，应有防止管路阻塞渗

漏的措施。

 

6.2.1.5  
厕所的地板及围壁应为钢质，其与相邻舱室的隔壁应为水密舱壁，地板上应敷设防滑水

密敷料，四周围壁在大于等于

1.25m
的高度内，应敷设瓷砖或与之等效的材料。在地板上应有排水

孔，且地板应向排水孔倾斜。对于小型客船厕所围壁敷设瓷砖的高度可减为

0.25m
。

 

6.2.1.6  
厕所及其通风设备应保证厕所异味不致透入餐厅、厨房、粮食库和医务处所。

 

6.2.1.7  
厕所内每一大便器及其周围空间所占面积应不小于

0.8m
2
。

 

6.2.1.8  
餐饮趸船应分设男、女厕所，设置的大便器总数应大于等于额定人数的

2.5%
。

 

 

第 3节  公共浴室 

6.3.1  一般要求 

6.3.1.1  
第

1
类大型客船上应设有淋浴设备，淋浴器数应按乘客总人数以不少于每

40
人设置一个

计算，并至少有男女分设的淋浴器各一个。如舱室设有专用浴室，该舱室的乘客人数可不计入乘客总

人数内。

 

6.3.1.2  
每个单独淋浴室的面积，应大于等于

0.8m
2
，如兼有更衣室，应另加

0.8m
2
面积，当浴室

内设置几个淋浴器时，应在每个以钢质或不透水的隔板分隔成的淋浴间里设置一个淋浴器，淋浴间的

面积应大于等于

0.8m
2
，浴室内应设有存衣柜。

 

6.3.1.3  
浴室的天花板及壁板应涂以鲜明的油漆，浴室的甲板应敷设防滑的水密敷料，其围壁板

在大于等于

1.25m
高度内，应敷设瓷砖或与之等效的材料。在地板上应设有排水孔及污水管，排水孔

及污水管的截面积，应不少于浴室内淋浴水管截面积总和的

3
倍，且地板应向排水孔口倾斜，如浴室与

乘客舱室或船员居住舱室相邻，其舱壁应为双层，夹层中间填以绝缘材料。

 

 

第 4节  医务处所 

6.4.1  一般要求 

6.4.1.1  
第

1
类大型客船应设有能急救和治疗常见疾病的医务室，医务室最好设置在上甲板以

上，但不应与乘客或船员的居住舱室直接相通。

 

6.4.1.2  
其他各类船如无医务室，至少应备有保健药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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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供水、通风、照明、暖气和空调设备 

第 1节  淡水供应和供水、排水管系 

7.1.1  一般要求 

7.1.1.1  
客船应供应质量满足主管机关饮用水卫生标准的饮用淡水及洗涤淡水，饮用淡水的储藏

量应根据船上乘客和船员总人数及航行时间来确定，建议第

1
类客船每人每天大于等于

30l
（即

0.03m
3
），第

2
类客船每人每天大于等于

20l
，第

3
类客船每人每天大于等于

10l
。

 

7.1.1.2  
饮用水和洗涤水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该供水系统的布置和结构应能防止任何可能发生

的污染。

 

7.1.1.3  
饮用水和洗涤水管系建议采用铜管或镀锌钢管，严禁使用铅管。

 

7.1.1.4  
客船上的冲洗管系应有独立的供水系统，并应能保证经常供给厕所和甲板的冲洗和其他

卫生用水。

 

7.1.1.5  
客船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污水管和污秽管，应尽可能减少污水管和污秽管的长度及其出

口数量，并应避免急剧的弯曲和折角。

 

7.1.1.6  
应避免将污水管和污秽管穿过乘客舱室、粮食库、厨房、餐厅和小卖部，也应避免从机

舱或货舱的一舷通向另一舷，如有困难须在管外加设罩管。

 

污水管和污秽管的泄水管口应该分别设置。

 

7.1.1.7  
污水管和污秽管的布置应有适当的斜度，建议管子倾斜度每米长度不小于

50mm
。

 

7.1.1.8  
排除污秽和粪便的卫生标准，应符合主管机关防止水域污染的有关规定。

 

设置粪便柜时，其容量应根据船上人数和航程时间确定，粪便柜应有完全封闭的排泄管路，并应有

与卫生管系相连的冲洗设备。

 

 

第 2节  通 风 

7.2.1  一般要求 

7.2.1.1  
所有乘客居住处所及公共服务处所均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厨房内亦应设排

气通风设备。

 

乘客舱室的通风设备，应与船员舱室的通风设备分开。厕所、盥洗室、浴室、厨房、粮食库等处所

的排出通风，应有独立的通风管。

 

7.2.1.2  
设置机械通风时，各舱室的换气次数建议大于等于表

7.2.1.2
的规定值。

 

 表 7.2.1.2 

每小时换气次数

 
舱室名称

 
吸入通风

 
排出通风

 

乘客居住舱室

 4~6 4~6 

餐厅、俱乐部、会议室等公共舱室

 10~15 10~15 

厨房

 5~10 40~60 

厕所、浴室、盥洗室

 
—

 15~20 

粮食库

 5~10 10~15 

小卖部

 10~15 
—

 

行李舱

 
—

 20 

 

7.2.1.3  
通风管应尽可能短，并应避免有较大的弯曲和折角（不大于

35°
）。通风筒孔口不应直接

位于床铺的上面。

 

7.2.1.4  
通风管路的设置应符合本指南第

4
、

5
、

7
篇对通风管的有关规定。

 

7.2.1.5  
通风管不应通过舱壁甲板（舱壁甲板的定义详见本指南第

5
篇第

2
章第

1
节）以下的水

密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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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  照 明 

7.3.1  一般要求 

7.3.1.1  
客船上所有乘客居住处所、公共处所、医务卫生处所和通道，均应设有自然采光和照明

设备。

 

7.3.1.2  
对于夜间影响驾驶视线的窗，应设有百叶窗或其他遮光设施，以免灯光外露。

 

7.3.1.3  
救生艇、筏的存放处所应设有照明设备。

 

 

第 4节  暖气设备 

7.4.1  一般要求 

7.4.1.1  
冬季经常在寒冷地区航行的客船应装设暖气设备。

 

7.4.1.2  
暖气设备应保证在任何室外气温情况下，室内温度不低于

17
℃，同时每台暖气设备应有

开关和调节暖气的装置，浴室内的温度应保证在任何室外气温情况下不低于

25
℃。

 

7.4.1.3  
蒸汽和热水暖气设备应沿船舷或外部舱壁铺设，但至少应离开钢质船舷板、外舱壁板表

面

50mm
。主蒸汽管和主热水管应沿天花板下面铺设，但暖气设备的干管及支管应有绝热包扎，暖气

设备应设有易卸的防护罩。

 

7.4.1.4  
暖气设备的结构应易于清除。

 

7.4.1.5  
蒸汽暖气设备的工作压力应不超过

0.3MPa
，因此由锅炉通向暖气片的蒸汽压力较大时，

应经过减压阀。

 

7.4.1.6  
下列处所不应设置暖气设备：

 

（

1
）床铺下面或床头附近； 

（

2
）排出通风口附近； 

（

3
）水可能溅到的位置。 

 

第 5节  空调设备 

7.5.1  一般要求 

7.5.1.1  
设有空调设备的船舶，一般应保证夏天室内比外界气温低

6
℃，冬天应符合

7.4.1
的规

定。

 

7.5.1.2  
一切空调设备均应有适当的消声和减振设施。

 

7.5.1.3  
空调设备的通风管道的设置，应符合本章第

2
节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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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舷墙和栏杆 

第 1节  舷墙和栏杆 

8.1.1  一般要求 

8.1.1.1  
载客甲板（包括观光游览甲板）的开敞部分应设置坚固的舷墙或栏杆或舷墙与栏杆的组

合结构，以护栏乘客，其高度应大于等于

1m
，但一般应小于等于

1.2m
。栏杆的最低一档以下的开口

高度，应小于等于

0.23m
；其他各档间距应小于等于

0.38m
；直杆之间的距离应小于等于

2.5m
。若采用

其他形式的栏杆，应经本社同意。

 

舷墙或栏杆或舷墙与栏杆组合结构的高度自载客甲板（包括观光游览甲板）的上表面量计；若载客

甲板（乘客站立面）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平台（或铺板、舱底板）时，其高度自平台（或铺板、舱底板）

的上表面量计。

 

8.1.1.2  
如船舶设有通向顶篷甲板的应急扶梯口，该顶篷甲板两舷应设置高度大于等于

0.6m
的栏

杆；小型客船如设置固定栏杆确有困难时，可以设置活动式栏杆，同时应设有防滑扶手。

 

8.1.1.3  
甲板上设置舷墙时，应按本指南第

4
篇的规定设置排水舷口。

 

 


